
公证员一般任职申报表（样表）

姓 名 性别 民 族

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

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

拟选配公证机构名称

个

人

简

历

担

任

公

证

员

申

请

本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年龄 岁，品行良好，

遵纪守法，公道正派，于 年通过国家司法考试， 年

月至 年 月在 公证处实习，已满

二年，或 年 月至 年 月在 从

事 工作(其他法律职业经历)，于 年 月至

年 月在 公证处实习，已满一年，没

有《公证法》第二十条和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》第九条规定

的不得担任公证员的情形。

本人符合《公证法》规定的任职条件，志愿做一名公证员，

请审查。相关材料附后（①居民身份证复印件；②法律职业资

格证书复印件；③具有三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的，提交相

应的经历证明）。

本人确保以上情况和所提供材料属实。

本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

拟选配公

证机构实

习鉴定及

推荐意见

xxx 在我处实习期间，态度端正，工作认真，责任心强，

具备了公证员应有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，特推荐 xxx 申报我

处公证员。

公证处印章 年 月 日

拟选配公

证机构所

在地司法

行政机关

实习考核

意见及审

查意见

xxx 实习考核合格。

经审查，xxx 具备《公证法》第十八条和《公证员执业管

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的担任公证员的各项条件，且无《公证法》

第二十条和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》第九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

证员的任何情形，同意 xxx 申报公证员任职。

司法局印章 年 月 日

上一级

司法行政

机关审查

意见

经审查，xxx 符合《公证法》和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任职条件，无不得担任公证员的情形，同意申报公证员

任职。

司法局印章 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一式三份，由省司法厅和市司法局各收存一份，申请

人依法任职的，应收入其公证员执业档案一份。

2.本表使用 A4 型纸制作。签字及日期由当事人填写。


